
 

 

（五）在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加强与沿线公众的沟通，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

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三、工程运营 3 至 5 年后，应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重点关注振动、噪声、地下水

等方面的影响。 

  



 

 

第四章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为全面贯彻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在设计阶

段委托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声屏障、减振措施和废水处理设施等进行了专

项设计；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将环保相关设施和措施纳入施工合同、同步，并委托贵州

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开展了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 

本次调查对环评及其批复中提出的主要措施进行了逐一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4.1 环评及批复措施落实情况 

《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全线工程进行了重新评

价，因此，本次验收调查以该调整环评及其批复环审[2013]30 号文为依据开展。 

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如表 4.1-1 所示；调整环评对工程提出的各项污染

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如表 4.1-2 所示。 

工程各方面环境影响的保护措施具体情况见各相关章节。 

4.2 小结 



 

 

表 4.1-1    环审[2013]30 号文批复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批文内容 措施落实情况 调查结论 

① 

妥善安排作业时间，合理布置施工场地，落实施工期噪声

和振动防治措施，加强噪声、振动环境监测工作。对采取矿山

法施工路段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并加强振动影响监控。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落实了施工期噪声和振动防治措施，环境监

理单位开展了施工期振动监测工作。对采取矿山法施工路段合理安排

施工作业时间，委托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进行了地面沉降观测。 

落实 

② 

落实工程变更后运营期振动和噪声防治措施。对碧云巷及

鸭井巷居民房等敏感点采取有效的减振措施，确保各敏感点环

境振动和室内二次辐射噪声分别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10070-88）和《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

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相应限值要求。

安云路站 1 号风亭、安云路站 2 号风亭、北京路站 1 号风亭、

延安路站 2 号风亭等 4 处风亭结合公园路改造另行选址，保证

新选址的风亭冷却塔距敏感点大于 15 米。雅关高架段采取全封

闭声屏障，确保敏感点满足相关标准要求。配合有关部门做好

沿线用地规划，严格控制沿线两侧噪声和振动防护距离内新建

学校、医院和住宅等敏感建筑。 

落实了调整环评提出的减振措施和噪声防治措施，特殊减振措施

和一般减振措施的数量均高于环评要求。各敏感点环境振动和室内二

次辐射噪声均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和《城

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

（JGJ/T170-2009）相应限值要求。 

安云路站1号、2号风亭，北京路站1号风亭，延安路站2号风亭等4

处风亭已结合公园路改造另行选址；其中北京路站1号风亭因为位于银

海元隆广场地块，开发商目前暂未拆迁距离较近的安云路居民楼，风

亭与楼房距离无法大于15m（具体情况见附件7  建设单位的相关说

明）。其他均可满足与敏感点距离大于15m要求。 

雅关高架段采取了全封闭声屏障措施，声环境质量监测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II类标准要求。 

轨道公司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沿线用地规划，严格控制沿线两侧

噪声和振动防护距离内新建学校、医院和住宅等敏感建筑。 

基本落实 

③ 

落实工程变更后施工期和运营期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施

工场地应设置沉淀池和临时隔油池，进行防渗处理。运营期各

车站生活废水经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落实了施工期和运营期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场地设置了沉

淀池和临时隔油池；隔油池用水泥进行了建议防渗处理。 

    运营期各车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落实 



 

 

序号 批文内容 措施落实情况 调查结论 

④ 

落实工程变更后施工期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工程下穿建

筑物段和线路周边近距离有敏感建筑物路段，应采用非爆破开

挖方式，避不开的岩溶路段应制订施工应急预案，加强超前注

浆处理，减缓大量疏排地下水引起的水资源损失及引发次生地

质灾害的影响。工程隧道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路段，做好堵水

设计，减缓隧道施工疏排地下水对森林公园地表水、植被及野

生动物的影响。加强施工期沿线地下水位、水质、地面沉降监

测工作。 

为减少施工振动影响，工程下穿敏感建筑物路段采用了振动影响

较小的施工方式；避不开的岩溶路段制定了《贵阳轨道交通一号线超

前地质预报专项方案》等施工应急预案，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下水漏

失。 

隧道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所在的雅关站至南垭路站区间制定了

《雅蛮区间 YDK19209 岩溶及地下水综合处置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并根据该施工单位开展了有效的防治工作，减缓了隧道施工疏排地下

水的环境影响。 

施工期进行了沿线地下水位、水质、地面沉降的监测工作。 

落实 

⑤ 
在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加强与沿线公众的沟通，及时

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施工过程中涉及夜间施工的情况在环保主管部门办理了手续，并

进行了公示。施工期偶有因噪声或扬尘影响收到投诉情况，已及时加

强措施、对公众诉求进行了反馈和处理。 

落实 

 



 

 

表 4.1-2    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议措施实施情况表 

环境要素 报告书建议措施 实际实施情况 

声环境 

地上线噪声防治措施： 

地上线区段共设置 3150m 长度声屏障，其中试车线外侧的石头村和仁

和场设置 3m 高声屏障 400m，五道班及周围居民区、老湾塘、杨梅山、雅

关村、雅关小学和云岩第二幼儿园和毛寨村/枫阳家属区设置全封闭声屏障

2750m。声屏障降噪投资 29000 万元。 

风亭、冷却塔噪声防治措施： 

距离敏感点 15m 范围内的大寨站 1 号风亭、蛮坡站 2 号风亭、沙冲路

站 1 号风亭、望城坡站 2 号风亭等 4 处风亭调整到 15m 以外；安云路站 1

号风亭、安云路站 2 号风亭、北京路站 1 号风亭、延安路站 2 号风亭等 4

处风亭需另择址建设，在结合公园路改造拆迁和车站拆迁后，新选址的风

亭离最近敏感建筑距离大于 15m；中山路站 2 号风亭等 1 处风亭在结合公

园路改造拆迁后，风亭距离敏感点距离大于 15m；新村站 1 号风亭、新村

站 2 号风亭等 2 处无法调整距离敏感点 15m 外的风亭，风口需背离敏感点

一侧，当风亭、冷却塔噪声不能达到相应区域噪声限值时，需采取 4m 消

声器等其他措施。取消大寨站 4 号风亭、望城坡站 1 号风亭、新村站 3 号

风亭、新村站 4 号风亭、长江路站 2 号风亭等 5 处风亭的设置。 

对距敏感点距离小于 30m 的沙冲路站 1 号、新村站 1 号 2 处冷却塔，

应优先采用超低噪声冷却塔，确保风亭、冷却塔噪声满足相应声功能区噪

声限值要求；同时设置隔声罩措施。 

建议在车站风亭、冷却塔 15m（四类区）声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宜新

建、扩建学校、医院、居民区等敏感建筑。 

地上线噪声防治措施： 

3094.389m 长度的声屏障：其中 3m 高声屏障 468m；五道

班、老湾塘、杨梅山、雅关村、雅关学校和毛寨村/枫阳社区共

设置全封闭声屏障 2626.389m（含单悬臂式 257 .951m）。实际

投资为 7639 万元。投资变化情况见章节 2.3.5.2。 

 

风亭、冷却塔噪声防治措施： 

    大寨站 1 号风亭没有调整到 15m 以外，与敏感点距离 8m；

北京路站 1 号风亭因位于银海元隆广场地块，开发商目前暂未

拆迁距离较近的安云路居民楼，风亭与楼房距离无法大于

15m；大寨站 4 号风亭、望城坡站 1 号风亭、长江路站 2 号风

亭实际未取消设置：其中大寨站 4 号风亭调整位置后与敏感点

距离为 20m；望城坡站 1 号风亭与敏感点距离为 8m，采取了

设置消声器、风口背向敏感点的降噪措施；长江路站 2 号风亭

与敏感点距离为 5m，采取了设置消声器、风口背向敏感点的

降噪措施。 



 

 

环境要素 报告书建议措施 实际实施情况 

振动环境 
建议采取特殊减振（如钢弹簧浮置板整体道床）7540m，一般减振（如

减振弹性扣件）16260m，共计投资约 14694 万元。 

实际落实的减振措施为：特殊减振措施 8077.456m（其中

钢弹簧浮置板整体道床 6971m、减振垫浮置板 650m、梯形轨

道 456.456m）、一般减振措施（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19245.46m。实际投资为 20141 万元。 

生态环境 

对于线路穿越的鹿冲关省级森林公园，施工中应加强施工管理以及施

工组织安排，合理布置施工场地，禁止在公园内设置施工场地及取弃土场。 

建议对车辆段、停车场及风亭进行绿化，需投资约 599.4 万元。 

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的施工区加强了施工管理，合理布置

施工场地；没有在公园内设置施工场地及取弃土场。 

车辆段、停车场和部分风亭进行了绿化。绿化面积约

83513m
2，共投资 1700 万元。 

地表水环境 

各车站生活污水具备排入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条件。 

车辆段、停车场生产废水中水回用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各车站生活污水均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均可接入城镇二级

污水处理厂。 

车辆段、停车场均配备了生产废水循环处理系统和中水回

用系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地下水环境 

下穿建筑物段和线路周边近距离有敏感建筑物路段，应采用非爆破开

挖方式，避不开的岩溶路段应制订施工应急预案，加强超前注浆处理，减

缓大量疏排地下水引起的水资源损失及引发次生地质灾害的影响。工程隧

道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路段，做好堵水设计，减缓隧道施工疏排地下水对

森林公园地表水、植被及野生动物的影响。加强施工期沿线地下水位、水

质、地面沉降监测工作。 

为减少施工振动影响，工程下穿敏感建筑物路段采用了振

动影响较小的施工方式；避不开的岩溶路段制定了《贵阳轨道

交通一号线超前地质预报专项方案》等施工应急预案，一定程

度上减缓了地下水漏失。 

隧道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所在的雅关站至南垭路站区间

制定了《雅蛮区间 YDK19209 岩溶及地下水综合处置安全专项

施工方案》，并根据该施工单位开展了有效的防治工作，减缓

了隧道施工疏排地下水的环境影响。 

施工期进行了沿线地下水位、水质、地面沉降的监测工作。 



 

 

环境要素 报告书建议措施 实际实施情况 

环境空气 

风亭废气环境影响： 

对大寨站 1 号风亭、蛮坡站 2 号风亭、安云路站 1 号、2 号风亭、北

京路站 1 号风亭、延安路站 2 号风亭、中山路站 2 号风亭、沙冲路站 1 号

风亭、望城坡站 2 号风亭位置进行调整，调整后满足距离敏感点 15m 以上

的要求；另外在下阶段设中取消大寨站 4 号风亭、望城坡站 1 号风亭、新

村站 3 号风亭、长江路站 2 号风亭等 4 处风亭。对于朱家湾站 1 号风亭等

13 处风亭采取绿化覆盖措施。 

风亭位置应尽量远离居民住宅区，最小控制距离为 15m；出风口背向

居民区，并对风亭进行绿化覆盖等措施。 

 

食堂油烟： 

车辆段的职工食堂炉灶燃料采用天然气，排放的油烟废气采取净化处

理达标后经排烟井高空排放。 

   风亭废气环境影响： 

大寨站 1 号风亭与后期开工的 210 国道工程进行协调布置

后，与敏感点距离无法大于 15m，实际距离 8m；北京路站 1

号风亭因位于银海元隆广场地块，开发商目前暂未拆迁距离较

近的安云路居民楼，风亭与楼房距离无法大于 15m；大寨站 4

号风亭、望城坡站 1 号风亭、长江路站 2 号风亭实际未取消设

置：其中大寨站 4 号风亭调整位置后与敏感点距离为 20m；望

城坡站 1 号风亭与敏感点距离为 8m；长江路站 2 号风亭与敏

感点距离为 5m。 

其余风亭实际距离敏感点均大于 15m。 

 

食堂油烟： 

金阳车辆段和小河停车场食堂均采用天然气作为能源；排

放的油烟废气配备了油烟处理装置进行净化，后经排烟井高空

排放。 

固废 

生活垃圾由专门的人员进行打扫和收集后，交由当地的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运至垃圾填埋场。 

车辆段维修中的废油渣（泥）、擦拭油布、废变压器等危险废物设专门

地点室内集中堆放，并按国家和贵阳市对危险废物的有关规定交由有资质

机构进行妥善处置，其余如金属切削、边角料等生产废物一般回收利用。 

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站和各车站等均安排专人进行生

活垃圾收集，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金阳车辆段已设置危废暂存间，对危废进行集中堆放。轨

道公司拟与贵阳市城投环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危废

处置协议。 



 

 

环境要素 报告书建议措施 实际实施情况 

电磁环境 

为维护沿线居民的环境权益，对工程运行后采用普通天线收看电视的

用户提供有线电视入网补偿经费，每户 500 元，共计预留资金 1 万元。 

建议主变电站等尽量远离居民区，拆迁后变电站围墙距离居民区 15m

以上。 

轨道公司已预留 1 万元作为有线电视入网补偿经费。 

朱家湾主变电站距离上寨村最近处 10m；火车站主变电站

距离南冲巷敏感点最近处 20m。 

其它 施工期开展工程环境监理工作。     已委托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开展环境监理工作。 



 

 

第五章 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建设单位委托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承担本工程的环境监理工作。根据评估中心

编制的《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车辆段至贵阳北站段）环境监理阶段报告》和进

场监理以来的监理月报、年报，梳理工程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如表 5-1 所示。 

总体来说，工程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根据施工期监测

结果及监理记录，工程施工期对环境影响较小。 

表 5-1    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目 环评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现场照片 

施工期地表

水污染防治

措施 

严格执行《贵阳市建设

工程文明卫生管理暂行规

定》的要求，严禁施工废水

乱排、乱放。并根据贵阳市

的降雨特征和工地实际情

况，设置好排水设施，制定

雨季具体排水方案，避免雨

季排水不畅，防止污染道

路、堵塞下水道等事故发

生。 

各施工场地均设置

有截排水沟、集水池、挡

水堤和排水管网等排水

设施，并制定有相对合理

的雨季排水方案，较好地

处理了施工现场积水、雨

水滞留的问题。工程施工

期未发生大面积的雨季

排水不畅和堵塞下水道

的事故。  

将施工排放的泥浆水

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冲

洗或绿化，不外排，污泥经

干化后统一外运至指定地

点由地方渣土管理部门统

一处置。 

污泥经干化后统一

外运至指定地点由地方

渣土管理部门统一处置。 

 

施工人员临时驻地可

采用移动式厕所或设置化

粪池，贮存后定期由地方环

卫人员收集外运或排入城

市市政管网；避免由于乱排

生活污水，渗透污染地下水

水质。 

各标段施工人员临

时驻地设置了化粪池，定

期由地方环卫人员收集

外运或排入城市市政管

网。 

 



 

 

项目 环评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现场照片 

施工期大气

污染防治 

在开挖、钻孔时对干燥

断面应洒水喷湿，使作业面

保持一定的湿度；对施工场

地范围内由于植被破坏而

使表土松散干涸的场地，也

应洒水喷湿防止粉尘；回填

土方时，在表层土质干燥时

应适当洒水，防止回填作业

时产生粉尘扬起；施工期要

加强回填土方堆放场的管

理，要制定土方表面压实、

定期喷湿的措施，防止扬尘

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的

弃土应及时覆盖或清运。 

施工期加强了回填

土方堆放场的管理，土方

表面进行了压实、定期喷

湿的措施，施工场地的弃

土基本上进行了及时覆

盖或清运。 

现场有专员定期采

用雾炮机洒水降尘。 

 

运土卡车要求全程封

闭试运输，并装载时不宜过

满，保证运输过程中不散

落，如果运输过程中发生洒

落应及时清除，减少污染。

经常清洗运输汽车及底盘

泥土，雨季作业车辆出场界

时应对车轮进行冲洗或清

泥，减少车轮携带土。 

运土卡车全程封闭

式运输，运输过程中发生

洒落及时进行了清除。 

 

对施工车辆的运行路

线和时间应做好计划，尽量

避免在繁华区和居民住宅

区行驶。对环境要求较高的

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在夜间运输，减少粉尘对人

群的影响。在施工过程中，

应严禁将废弃的建筑材料

作为燃料燃烧；严格执行有

关文件要求，不得在施工现

场设立混凝土搅拌，以减少

粉尘污染。 

运土卡车全程封闭

式运输，运输过程中发生

洒落及时进行了清除。施

工期间经常清洗运输汽

车及底盘泥土；施工车辆

未在繁华区和居民住宅

区行驶；在施工过程中未

将废弃的建筑材料作为

燃料燃烧；均使用商品混

泥土。  



 

 

项目 环评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现场照片 

施工期噪声

防治措施 

根据车站施工方法的

对环境影响大小，改变施工

噪声影响较大的车站施工

方法，从源头减少噪声污

染。 

各标段施工时，根据

车站施工方法的对环境

影响大小，通过设置围

挡，减少噪声污染。 

 

施工机械作业时间应

合理安排，在环境噪声背景

值较高的时段内进行高噪

声、高振动作业，限制夜间

进行高噪声、振动施工作

业，因工艺要求必须连续施

工作业须办理夜间施工许

可证。 

本项目按照环评要

求夜间未进行打桩作业，

施工方案时也尽可能考

虑降低噪声。由于工程特

性，部分时间段进行了夜

间施工，施工单位根据夜

间施工要求向贵阳市环

保局作出了申请。 

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机

械设备和工法，如钻（冲）

孔灌注桩。在满足土层施工

要求的条件下，选择低噪声

的成孔机具，避免使用高噪

声的冲击沉桩、成槽方法。

在市区范围内禁止使用蒸

汽桩机，使用锤击桩机须经

过市建委批准。 

选用了低噪声施工

机械，施工过程中注重对

设备维修和保养，对工作

效率较差的设备及时更

换，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差

而导致噪声增强。 

施工期渣土

处置 

区间隧道及地下车站

的弃碴（土）应根据《贵阳

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办法》（2005 年 11 月），

建设单位交纳建筑垃圾处

置费用；交由经核准从事建

筑垃圾运输的单位承运；按

照核准的时间、路线将建筑

垃圾运到指定地点。运输砂

石、散装水泥和易产生外

泄、扬尘等散装物料的车

辆，应当采用密闭、加盖等

措施。 

区间隧道及地下车

站的弃碴（土）根据《贵

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办法》（2005 年 11

月），交由经核准从事建

筑垃圾运输的单位承运；

按照核准的时间、路线将

建筑垃圾运到指定地点。

运输砂石、散装水泥和易

产生外泄、扬尘等散装物

料的车辆，采用了密闭、

加盖等措施。 
 



 

 

项目 环评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现场照片 

生态保护与

绿化措施 

金阳车辆段及小河停

车场内的道路路面以及空

余地面采用水泥硬化或植

物绿化等措施进行防护。 

车辆段内的绿化面积

不少于总面积的 20%，即

9.6hm
2。全线工程绿化面积

约 69.52hm
2，包括车辆段、

停车场及风亭等绿化工程。 

金阳车辆段、小河停

车场内的道路路面以及

空余地面基本上采用水

泥硬化或植物绿化等措

施进行防护。 

 

根据不同地段环境状

况、城市景观特点以及工程

对地表环境影响，充分考虑

高架段绿化与景观效果，如

风亭、冷却塔周围的用地界

限内、金阳车辆段、小河停

车场内和高架段下部依据

贵阳市城市标准园林的建

设，种植林木、花草的种植，

将有效的降低噪声、净化空

气、美化环境。 

风亭、冷却塔周围的

用地界限内、金阳车辆

段、小河停车场内均已种

植林木、花草等。进行绿

化 

 

森林公园路

段施工保护

措施 

对于线路穿越的鹿冲

关省级森林公园，施工中应

加强施工管理以及施工组

织安排，合理布置施工场

地，禁止在公园内设置施工

场地及取弃土场；设计及施

工单位应该加强森林相关

法律、法规的学习和认识，

严格保护措施的落实和有

关制度的建立，提高相关人

员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注重在森林公园内桥梁及

隧道进出口的景观设计。 

线路穿越鹿冲关省

级森林公园区段，施工单

位未在公园内设置施工

场地及取弃土场，施工单

位加强了对工作人员的

培训和宣贯，提高相关人

员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意

识。 

—— 



 

 

项目 环评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现场照片 

固废污染防

治措施 

加强出渣管理，可在各

工地范围内合理设置渣场，

及时清运，不宜长时间堆

积，不得在建筑工地外擅自

堆放余泥渣土，做到工序完

工场地清洁。 

严格遵守《贵阳市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物料和废弃物的运输；运

输过程中散落在路面上

的泥土及时进行清扫。 

 

提供流动或固定的无

害化公厕处理大小便，厨余

等生活垃圾须集中收集，并

指定场所存放，交环卫部门

处理，不得混杂于建筑弃土

或回填土中。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在指定场所存放后交环

卫部门处理。 

施工期环境

监测 

加强噪声、振动环境监

测工作。 

1号线施工期间共开

展环境监测15期。 
 

 

  



 

 

第六章  环境振动影响调查 

6.1 环境振动保护目标情况 

调整环评涉及振动保护目标 57 处，其中含市级文物 1 处；验收调查阶段统计的振动

保护目标为 70 处，其中含市级文物 1 处。振动保护目标具体情况见表 1.7-2“环境振动

保护目标表”；保护目标变化情况和原因见表 6.1-1 

表 6.1-1    振动保护目标变化情况汇总表 

调整环

评个数 

验收调查 

变化原因 变化个数 合计 保护目标名称 备注 

57 

环评遗漏 +9 

70 

五道班（地面线）、杨梅山（地面线）、

雅关、雅关学校（高架线）、银杏小区

+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后巢村、浦江路南段居民区+阳

光嘉园、毛寨村+枫阳社区（地面线） 

多为地上线敏感点 

城市建设新增 +11 

窦官公租房、下麦西商住楼、海关缉

私局、中科院地化所、盘江集团+北科

生物科技写字楼、西能建工写字楼、

建筑设计院+摩根中心写字楼、美的林

城时代、观山湖区美的中学、麒龙商

务港写字楼、启林创客小镇写字楼 

均位于观山湖区 

线路摆动新增 +6 

云岩区人民检察院 

—— 

省人大宿舍及周边居民房 

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红盾新寓及周边居民房 

南明区委党校 

南明区第四实验小学+玉田小区 

线路摆动偏离 -6 

蛮坡廉租房 

—— 

麻冲自建房 

碧云巷+鸭井巷居民房 

新加坡英苗园 

雪涯路+文化路居民房 

洛解小学 

已拆迁 -8 

楚峰阳关医院、新星学校、环兴社区、

永乐社区、云岩区教师进修学校（育

才学校）、白志祥骨科医院+贵阳阳明

眼科医院+圣济男科医院、珈艺幼儿

园、贵州师范大学河滨校区 

除珈艺幼儿园和

师范大学河滨校区因

人民大道工程拆迁

外，其他均为公园路

改造拆迁。 



 

 

6.2 减振措施落实情况 

6.2.1 环评减振措施要求 

调整环评中，结合公园路改造拆迁的减振措施方案含特殊减振措施（如钢弹簧浮置

板整体道床）7540m、一般减振措施（如减振弹性扣件）16260m；环评预计减振措施投

资 14694 万元。 

6.2.2 措施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减振措施进行了专项设计，对调整

环评中所有要求减振措施的保护目标均实施了减振措施；另外对环评遗漏的保护目标和

观山湖区新增的部分保护目标，均补充了减振措施。 

措施总量为：特殊减振措施 8077.456m（其中钢弹簧浮置板整体道床 6971m、减振

垫浮置板 650m、梯形轨道 456.456m）、一般减振措施（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19245.46m；

减振措施实际投资 20141 万元。 

1 号线实际采用的减振措施情况见表 6.2-1；减振措施现场情况见图 6.2-1。下表中减

振效果：钢弹簧浮置板整体道床＞减振垫浮置板≈梯形轨道＞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表 6.2-1    1 号线实际减振措施表 

序号 起点里程 终点里程 长度（m） 减振方案 备注 

右线 

1 YD1K2+250.000 YD1K2+400.000 15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老湾塘 

2 YDK4+160.000 YDK4+310.000 15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盘江集团+北科生物科技（新增） 

3 YDK7+750.000 YDK8+200.000 45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上寨新苑、上寨村、美的林城时代、

观山湖区美的中学 4 YDK8+200.000 YDK9+000.000 80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5 YDK9+230.000 YDK9+430.000 20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观山湖区第五中学 

6 YDK9+430.000 YDK9+630.000 20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楚峰阳关医院（已拆迁）、阳关村 

7 YDK9+630.000 YDK9+830.000 20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8 YDK9+830.000 YDK10+720.000 89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麒龙商务港写字楼（新增）、地质勘查

队宿舍及周围居民房、启林创客小镇

写字楼（新增） 

9 YDK10+720.000 YDK10+850.000 130.000 减振垫浮置板 贵州省建设学校 

10 YDK10+850.000 YDK11+080.000 23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小龙井村 

11 YDK16+470.000 YDK16+620.000 15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雅关、雅关学校 

12 YDK21+250.000 YDK21+550.000 30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红盾新寓及周边居民房（摆动新增） 

13 YDK21+550.000 YDK21+900.000 350.000 双层非线性减振扣件 樱花巷居民房、安云路居民房、省人


